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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基本情况

收盘点位 10088.23

52 周最高 10950.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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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研究报告

《国家发改委修定输配电成本监审和

定价办法，我们预计明年整体进入过渡

期——适应“拍卖”机制》- 2025.12.01

光热有望在电力市场化中重新被定价

l 投资要点
事件：2025年 12月 23日，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发布《关于

促进光热发电规模化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，到 2030年，光热发电总装机

规模力争达到 1500 万千瓦左右，度电成本与煤电基本相当，成为新

能源领域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新产业。

l 光热在电力市场中需要被重新定价
光伏产业链具有发展的潜力。目前我国已成功掌握塔式、槽式、

菲涅尔式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，已建成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，

电站单位千瓦建设成本从 10 年前的约 3万元下降至 1.5 万元，度电

成本降至 0.6元上下，随着政策的支持，依靠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，

其能量成本（度电成本）有望和煤电打平，可以作为部分地区的支撑

性能源。

容量市场对任何技术是一视同仁的。光热发电兼具调峰电源和长

时储能的双重功能，能够实现用新能源调节支撑新能源，能够为电力

系统提供长周期调峰能力和转动惯量，因此它应当在容量市场和辅助

服务市场中被定价。文件提出（1）对符合条件的光热发电容量，可按

可靠容量给予补偿，鼓励相关省份探索构建光热电站可靠容量评估方

法，待国家建立可靠容量补偿机制后与国家相关要求做好衔接；（2）

支持光热发电积极参与各类辅助服务市场并获得收益。

光热的绿色溢价可能更优一些。理论上，同属于减碳的绿证和

CCER 的价值是一致的，但 CCER 有望随着全球碳市场的逐步建立，获

得更高的溢价，光热电站可以选择 CCER 作为其绿色收益的来源。

l 投资建议
建议关注#西子洁能。

l 风险提示：
政策支持不及预期的风险，产业链技术进步不及预期的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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